附件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微专业”修读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学生跨专业个性化发展，使学生具备一定的跨专业素养和从业能力，提高学生知识结构的复合性，增强专业培养与职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学校决定开展“微专业”建设工作。“微专业”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兼顾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探究新型教学组织方式，传授跨学科基础知识，探索实验实践培养新形式，构建项目式课程群，为本科生提供适应学科交叉融合、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多种学习机会，为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提供新路径。为加强和规范“微专业”的修读与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修读条件
第二条 申请修读“微专业”的条件：
（一）二年级及以上在籍全日制本科生。延长学习时间的学生不能参加“微专业”学习。
（二）政治思想表现好，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
（三）已修课程必须全部及格，且平均学分绩点一般不低于3。
第三条 学生原则上在校期间只能修读一个“微专业”。
第三章 申请程序
第四条 符合修读条件的学生可于秋季学期开学后的第一周向主修专业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微专业”修读申请表》。经学院审核通过后，向“微专业”开设学院推荐。
第五条 “微专业”开设学院在每学年秋季学期第三周前完成对申请者的审核，并将录取结果通知学生本人及所在学院，同时报送教务处备案。
第四章 修读方式
第六条 鉴于“微专业”修读与主修专业并行，为方便学生修读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微专业”的课程修读以编班教学为主，随班听课等形式为辅，共三种修读形式：
（一）编班教学：学生参加为“微专业”课程组织的教学班学习。为避免与主修课程冲突，“微专业”课程尽量安排在周末或假期进行。
（二）随班听课：学生与其主修专业课程安排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可插班听课，并参加课程考核。
（三）自学考试：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的方式完成课程修读。学生应保证课程学习的效果，完成课后作业及实践环节，参加课程考核。
第七条 学生应服从“微专业”开设学院的教学安排。选择编班教学的学生数超过30人的课程应单独编班，集中授课。
第八条 为保证学习质量，修读“微专业”的学生每学期申请“微专业”课程总学分数不得超过6学分。
第五章 学籍管理与成绩记载
第九条 学生“微专业”学习的学籍及成绩由“微专业”开设学院负责管理。
第十条 学生修读“微专业”时，若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取消其修读资格，注销“微专业”学习的学籍：
（一）主修专业在一学期内有两门以上（含两门）必修课程考试（含补考）不及格者；
（二）“微专业”学习中课程累计三门不及格者；
（三）违反校纪校规受过纪律处分者；
（四）学生因某种个人原因提出退出“微专业”学习的，个人书面申请，“微专业”所在学院审定，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一条 “微专业”学习实行学分制，所修学分单独管理，不与主修专业学分相互认定、替代。
第十二条 学生修读“微专业”课程考试不及格的，不组织补考，可以重修。
第十三条 修满“微专业”规定学分的学生，经“微专业”开设学院审核、教务处审定后，由学校颁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微专业’结业证书”。
第六章 收费管理
第十四条 “微专业”学习的收费标准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校教字〔2014〕125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微专业”学习在开课后因某种原因中途退出学习者，已交纳的费用不予退还。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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